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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務
活
動
報
導

說
明
網
路
投
保
與
電
子
簽
章
作
業

／

林

萬

福

本
會
為
積
極
配
合
財
政
部
保
險
司
推
動
保
險
業
電

子
簽
章
實
務
運
用
，
特
別
請
台
灣
網
路
認
證
︵
股
︶

公
司
於
九
十
三
年
一
月
八
日
在
本
會
舉
辦
﹁
網
路
投

保
完
整
解
決
方
案
﹂
研
討
會
，
邀
請
各
會
員
公
司
資

訊
主
管
、
電
子
商
務
主
管
進
行
實
務
運
用
層
面
之
研

討
：
一
、
網
路
投
保
作
業
流
程
分
析
其
系
統
效
益
及

網
路
投
保
安
控
系
統
效
益
。
二
、
電
子
簽
章
保
障
網

路
投
保
業
務
適
合
簡
易
核
保
程
序
之
險
種
及
其
建
議

作
業
流
程
。
三
、
各
項
產
險
實
務
運
用
方
案
諸
如
：

網
路
投
保
安
控
系
統
、
線
上
刷
卡
服
務
、
安
全
郵
件

寄
送
系
統
等
作
業
流
程
及
效
益
進
行
熱
烈
討
論
。
茲

將
研
討
相
關
重
點
說
明
如
下
，
並
將
研
討
會
相
關
資

料
同
步
展
現
於
本
會
網
頁
提
供
瀏
覽
與
下
載
。
網
址
：

︵

︶

一
、
網
路
投
保
作
業
流
程
分
析

(  一　)  
、
網
路
投
保
系
統
效
益

1  .  
提
高
公
司
行
政
效
率
。

．
節
省
繁
複
的
人
工
作
業
成
本
、
時
間
管
理
流
程
等
成

本
。

．
提
高
處
理
保
單
之
效
能
。

2  .  
提
供
符
合
趨
勢
之
多
元
化
服
務
平
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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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可
線
上
投
保
。

．
可
即
時
取
得
保
單
。

3  .  
可
開
發
多
元
性
電
子
保
險
商
品
供
客
戶
選
擇
購
買
。

4  .  
二
十
四
小
時
全
天
候
服
務
，
客
戶
可
即
時
上
線
作

業
、
即
時
受
理
提
供
客
戶
時
效
性
。

5  .  
提
升
企
業
形
象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、
網
路
投
保
安
控
系
統
效
益

1  .  
安
全
性
。

．
補
足

不
足
。

．
確
認
要
保
人
及
保
險
公
司
身
份
。

．
確
保
內
容
一
致
性
。

2  .  
便
利
性
。

．
客
戶
不
須
另
外
傳
真
或
親
至
公
司
簽
名
。

3  .  
具
電
子
簽
章
法
保
障
。

．
具
法
源
基
礎
，
提
供
電
子
文
件
之
有
效
性
。

．
提
供
不
可
否
認
性
，
減
少
爭
議
。

（　三　）　
、
現
況
分
析

1  .  
部
份
業
者
推
出
網
路
投
保
業
務
，
但
是
：

．
半
自
動
作
業
，
只
處
理
投
保
前
端
作
業
。

．
客
戶
須
另
外
傳
真
或
親
至
公
司
簽
名
，
甚
為
不
便
。

．
尚
未
導
入
具
隱
密
，
安
全
，
身
分
確
認
及
不
可
否
認

的
電
子
簽
章
機
制
，
沒
有
法
律
保
障
。

．
未
經
第
三
公
正
單
位
寄
送
存
證
，
易
生
爭
議
。

（　四　）　
、
建
議
方
案

1  .  
網
路
投
保
加
入
電
子
簽
章
。

．
確
保
資
料
正
確
完
整
。

．
提
供
身
分
認
證
。

．
具
不
可
否
認
性
。

2  .  
網
路
投
保
後
直
接
線
上
刷
卡
。

．
一
次
處
理
資
訊
流
及
金
流
問
題
。

3  .  
電
子
保
單
經
第
三
公
正
單
位
寄
送
存
證
。

．
確
保
雙
方
權
益
，
減
少
寄
送
爭
議
。

二
、
電
子
簽
章
保
障
網
路
投
保
業
務

(  一　)  
、
適
合
簡
易
核
保
程
序
之
險
種

．
汽
機
車
強
制
責
任
險
、
汽
車
保
險

車
體
損
失
險
、
竊

盜
損
失
險
等

、
旅
遊
平
安
險
、
傷
害
保
險
、
高
爾
夫

球
險

等
。

1  .  
適
合
複
雜
核
保
程
序
之
險
種
前
置
作
業
。

．
內
陸
運
輸
保
險
、
住
宅
火
災
保
險
、
住
宅
地
震
險
、

颱
風
洪
水
險

等
。

2  .  
保
戶
資
料
加
值
應
用
。

．
保
戶
基
本
資
料
線
上
修
改
。

．
續
保
通
知
單
的
電
子
郵
寄
。

．
電
子
發
票
。

3  .  
適
合
個
人
或
團
保
業
務
。

．
公
司
為
員
工
購
買
旅
遊
平
安
險
、
傷
害
保
險
。

一
三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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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　二　）　
、
建
議
作
業
流
程

三
、
各
項
產
險
實
務
運
用
方
案

各
項
實
務
運
用
方
案
示
意
圖

(  一　)  
、
網
路
投
保
安
控
系
統

A  
、
作
業
流
程
示
意
：

B
、
系
統
效
益
分
析

1  .  
保
戶
身
份
認
證
於
數
分
鐘
完
成
，
作
業
效
率
提
高

2  .  
降
低
人
工
作
業
、
客
服
成
本
和
訴
訟
的
費
用

3  .  
簽
章
格
式
符
合
國
際
標
準

規
範
，
安
全
性
高

4  .  
系
統
穩
定
、
使
用
簡
易
，
可
滿
足
客
戶
對
方
便
性
的

需
求
。

．
用
戶
端
軟
體
自
動
下
載
安
裝
，
不
需
自
行
安
裝
軟

體
。

．
交
易
時
系
統
自
動
處
理
簽
章
作
業
，
對
交
易
者
而

言

，

增

加

認

證

機

制

幾

乎

是

透

明

的

︵

︶。

．
用
戶
端
軟
體
版
本
更
新
時
自
動
下
載
，
不
受
瀏
覽
器

升
級
影
響
。

一
三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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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.  
系
統
擴
充
彈
性
佳
，
整
合
容
易
，
可
隨
時
因
應
業
務

擴
展
。

．
提
供

。

．
提
供

、

元
件
等
各
種
開
發
平
台
。

．
提
供
完
整

網
頁
。

6  .  
單
一
憑
證
未
來
可
通
用
於
金
控
公
司
所
屬
各
機
構
，

可
保
障
系
統
的
投
資
。
使
用
者
僅
需
申
請
一
張
憑

證
，
使
用
多
項
服
務

如
證
券
、
期
貨
、
銀
行
及
保
險

等

，
甚
至
可
跨
不
同
機
構
使
用
。

（　二　）　
、
線
上
刷
卡
服
務

A  
、
系
統
作
業
特
色

（　三　）　
、
安
全
郵
件
寄
送
系
統

1  .  
提
供
簽
驗
章
功
能
。

．
保
障
郵
件
完
整
未
經
過
篡
改
，
提
供
不
可
否
認
性
。

2  .  
提
供
電
子
郵
寄
服
務
。

．
可
依
照
規
定
年
限
儲
存
保
單
。

．
減
少
電
子
郵
件
爭
議
，
遇
有
爭
議
，
可
協
助
舉
證
。

3  .  
符
合
保
險
業
管
理
辦
法
將
增
列
之
電
子
保
單
法
源
依

據
。

．
以
電
子
文
件
方
式
簽
發
保
險
單
或
暫
保
單
，
須
經
過

網
路
認
證
機
構
認
證
。

作
業
流
程
示
意
圖

B
、
系
統
效
益
分
析

1  .  
降
低
紙
本
列
印
、
人
工
處
理
及
寄
送
成
本
。

2  .  
協
助
貴
公
司
提
高
服
務
品
質
。

．
提
供
多
樣
化
的
服
務
，
滿
足
客
戶
不
同
的
需
求
。

3  .  
提
共
有
效
率
地
重
寄
服
務
，
減
輕
客
服
的
負
荷
。

．
系
統
具
有
自
動
重
送
的
機
制
，
不
需
人
工
介
入
。

．
可
線
上
更
改

立
即
重
寄
。

4  .  
可
配
合
行
銷
活
動
之
推
廣
。

．
增
加
與
保
戶
互
動
的
管
道
。

一
三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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